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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考场及考点的秩序。
2.考生凭身份证或学生证按照考试规定的时间提前20分钟进入考场。
3.考生进场只能携带考试必需的文具，不准将与考试无关的任何参考资料、通讯工具及具有记忆功能的电子产品带入考场。因其他原因带人考场的要主动上交监考员处保管。
4.考生入场后，听从监考员安排，按照本班级学号顺序入座，将身份证或学生证放在监考员指定的地方以便核验。不到规定的开考时间，考生不得答题（操作）。
5.考生迟到20分钟不准入场参加当次科目考试，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规定的具体出场时间。开考50分钟内学生不得退出考场，考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，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。
6.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准吸烟，不准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，不得从事与考试无关的其他活动，交卷后立即退出考场。
7.考试终了时间一到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或操作。经监考员逐个核查无误后，方可依次离开考场。
8.考生如不遵守考场纪律，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，有辱骂、推搡监考老师、违规作弊等行为，将按照学院相关政策进行处理。



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考试违规违纪处罚规定
1、考试时有下列情节之一者，以违犯考场纪律处理，给予“黄牌”警告。
（1）参加考试未带任何有效证件，或迟到二十分钟以上，经劝阻不离开考场；
（2）闭卷考试时将书包、书籍资料、笔记本、草稿纸、垫板和带有存储功能的计算器等物品带入座位；
（3）在考场内随便说话，或交头接耳、左顾右盼者。
（4）企图偷看他人试卷，企图抄袭他人答卷者。
（5）有明显作弊倾向被监考人员警告两次（含两次）以上；
（6）不按时交卷或交卷后不立即离开考场；
（7）交卷后在考场附近谈论考试内容，直接影响他人考试，或大声喧哗，扰乱考场秩序；
（8）不服从监考老师监督、劝告和管理；
（9）经监考人员和有关部门认定确属考试违纪的其他行为。
2、考试时有下列情节之一者，以考试作弊论处，给予“红牌”警告
（1）以各种方式（包括使用各种计算、通讯工具）传递与考试有关的信息、和答题方法等；
（2）抄录书籍、笔记或小抄者或在考生座位、衣服、文具、身体等处发现有与考试课程有关的内容；
（3）冒名顶替他人考试或让他人代考；
（4）互相交换试卷或拿他人试卷抄袭；
（5）延时交卷并向他人询问答案和答题方法；
（6）交卷时，向他人提示或提供答案和答题方法；
（7）在一门课的考试中受到两次被黄牌警告者。
（8）考生在本次期未考试中累计两次被黄牌警告者。
（9）经监考人员和有关部门认定确属作弊的其他行为。
（10）考生将手机带至考场内座位处；
3、给予黄牌警告者，卷面成绩按零分处理。给予红牌警告者，成绩按零分处理，扣发毕业证一年，并取消补考资格。
